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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004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声明 

一、本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而

成。 

二、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六个月持有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本次回购股份相关议案已分别于2012年12月4日、2012年12月21日经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回购将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条件进行。收购方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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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回购的有关当事人 

（一）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证券代码：002436 

联系电话：0755-26074462 

联系人：陈岚 

（二）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联系电话：0755-22662018 

联系人：徐杰、李娇 

（三）法律顾问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深圳深南东路4003号世界金融中心A座15B 

联系电话：0755-25980899 

联系人：黄亚平、罗增进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上市情况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森科技”、“本公

司”或“公司”）前身是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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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公司致力于为电子产品生产商的新产品研发、生产提供印制电路板样板、

小批量板，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专业印制电路板样板生产企业。2010年5月17日，

兴森科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54号文批复，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2,793万股新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

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

[2010]197号）同意，公司于同年6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二）公司股本情况 

2011年3月27日，公司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0年度公司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2010年末总股本11,170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11,170万股，转增后股本总额

增至22,340万股。 

截至2012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22,34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为8,125.30万股，占总股本的36.37%；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4,214.70万股，

占总股本的63.63%。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邱醒亚，持有公司股份5,838.54万股，

占总股本的26.13%。 

（三）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近年来一直保持PCB样板行业的领先地位，并向小批量板逐步延伸，围

绕两大产品主线开发多类产品，并突出其快速交付的特色。目前，公司通过不断

开发新的客户和提升原有客户市场份额等策略，保持收入增长。未来进一步巩固

样板优势，着重多品种和快速交付能力。201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200.57万元，较2011年同期增长7.76%；受益于公司持续深入的成本管控措施

的实施，公司实现净利润11,521.04万元，较2011年同期增长12.51%。 

（四）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股票类型 数量（万股） 所占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8,125.30 36.37%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4,214.70 63.63% 

合计 22,3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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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各期财务报告，其中 2012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回购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财

务状况、未来发展、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公司拟计划在二级市场以不超过13.9

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票不超过800万股，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120

项目 2012.9.30/2012 年

1-9 月 

2011.12.31/2011

年度 

2010.12.31/2010

年度 

2009.12.31/2009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1,809,795,047.33 1,692,786,986.71 1,608,237,197.70 772,160,170.31 

负债总额（万元） 263,978,409.99 200,892,216.23 204,165,731.20 474,987,201.63 

所有者权益（万元） 1,545,816,637.34 1,491,894,770.48 1,404,071,466.50 297,172,968.68 

营业收入 772,005,710.26 957,890,730.76 803,886,668.01 502,430,925.12 

营业利润 131,663,475.78 146,580,732.54 150,549,338.37 96,291,444.76 

利润总额 134,569,140.52 149,976,724.93 154,126,103.45 98,222,16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115,210,378.67 130,568,019.37 130,068,916.03 77,712,237.50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112,694,103.60 127,570,022.60 127,741,813.88 76,029,351.47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

额 

93,819,286.80 158,980,935.46 128,229,675.06 76,264,55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58 0.67 0.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57 0.66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6.92 6.68 12.57 3.55 

流动比率（%） 2.94 4.43 5.32 0.76 

速动比率（%） 2.79 4.22 5.09 0.64 

资产负债率（%） 14.59 11.87 12.70 61.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42 8.8 15.01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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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参照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市盈率、市净率水平以及公司过去30个交易日

的平均收盘价，并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公司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13.9

元/股。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800万股，占

公司截止2012年11月30日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58%。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及数量上限。 

（五）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12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

金。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自回购报告书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

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则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公

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

并予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规模较小，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对公司股权结构影响较小，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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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对大股东的影响 

 总股本（万股） 大股东持股数（万股） 
大股东持股比

例 

回购前（截止2012年9月30日） 22,340 5,838.5391 26.13% 

回购后 21,540 5,838.5391 27.11% 

股份回购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 

 回购前（截止2012年9月30日） 回购后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25.3 36.37% 8125.3 37.72% 

人民币普通股 14,214.7 63.63% 13414.7 62.28% 

合计 22,340 100.00% 21,540 100.00%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1、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截止2012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和流动资产分别为180,979.50万

元、154,581.66万元和70,204.09万元（未经审计），公司本次回购所需资金预

计不超过11,120万元，占比最高分别为6.15%、7.20%和15.84%，对公司不形成重

大影响。 

截至2012年9月30日，公司合并报表的货币资金余额为21,903.62万元，且公

司近三年所获得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较为稳定，2009年至2011年所获经营性活动

现金流净额分别为7,626.46万元、13,030.16万元以及15,898.09万元，公司可自

筹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 

同时，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较低，为14.59%，具有较大的财务杠杆利用空

间。即便在回购期间产生较大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公司也有足够的条件通过外

部融资等方式来补充流动资金，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2、回购实施后的财务影响 

以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使用自有资金回购800万股、

回购总金额11,120万元的上限计算，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每股收益提高0.01元，

净资产收益率提高0.59个百分点，公司的业绩指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回购方案实施后，预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提高至15.54%，流动比率为2.47

倍，速动比率为2.32倍，本次回购后公司的仍能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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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利益能够得到较好保护。 

回购前后公司主要业绩指标对比 

项目 回购前 回购后 

资产总额（万元） 180,979.50 169,859.50 

负债总额（万元） 26,397.84 26,397.84 

所有者权益（万元） 154,581.66 143,46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2 0.53 

每股净资产（元） 6.92 6.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9 8.18 

资产负债率（%） 14.59 15.54 

流动比率（%） 2.94 2.47 

速动比率（%） 2.79 2.32 

公司总股本（万股） 22,340 21,540 

注：上述数据根据公司2012年三季度报告为基础计算； 

回购后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测算以假设报告期初进行回购为基础。 

3、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全体股东对公司未来发

展的信心，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四、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

告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公司已要求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填写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股份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兴森科技”挂牌交易股票情况的自查表》，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核查，出具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自查报告》。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前六

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

市场操纵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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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权安排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债权人公告及更正公告。对于提出清偿

或担保要求的债权，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六、回购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公司将于中国

证监会准予备案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已回购的股份予以锁定，不

能卖出。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撤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

在 10 日内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信息披露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将在首次回购

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

公司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公告。在回购期间，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

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在回购期间，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

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

额。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 3日内公

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

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八、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兴森科技本次

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将有利于提

升兴森科技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并对股价形成稳定预期，有利于实现公

司价值的合理回归并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本次回购股份的资

金将全部来源于公司自筹资金，占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例较小，从公司最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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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状况来看，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性现金流较稳定、偿债能力较强，预计公

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后，在主营业务经营环境未来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情况下，

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有能力确保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因本次回购

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九、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中有关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条件和要求，公司将本次股份回购的

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同时公告《回购报告书》后，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3、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预案）； 

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自查报告； 

5、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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